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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新生服務學長姐及新生服務團隊實施要點 

97 年  12月  10日學務長核定 

98 年  3 月 19 日修訂 

98 年  12 月 04 日修訂 

102 年  10 月 30 日修訂 

103 年  10 月 16 日修訂 

103 年  12 月 22 日修訂 

104 年  6 月 30 日修訂 

106 年  2 月 3 日修訂 

107 年  2 月 23 日修訂 

108 年  12 月 30 日修訂 

113年5月8日學務會報通過 

一、依據： 

(一) 依據教育部106年12月6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158395號及國立清華大學獎

助生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辦理。 

(二) 新生定向輔導實際需要辦理。 

二、目的：為協助本校大學部新生之入住、學習與生活適應，幫助新生順利

跨越高中與大學之鴻溝，並培養參與學生之服務領導知能，協助新生領

航營之籌備與進行與營造優良宿舍文化，特訂定「國立清華大學新生服

務學長姐及新生服務團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新生服務學長姐（以下簡稱服務學長姐）人數與服務期程： 

(一) 以當年度預計招收大一新生人數為基準，新生每三十人設置一位服務學長

姐為原則。本校生活輔導組(以下簡稱生輔組)得就實際情形，彈性調整服

務對象及人數。 

(二) 服務期程：以學年度第 1 學期為原則。 

四、服務學長姐資格： 

(一) 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身心健康，具服務熱忱。  

(二) 前學期操行成績等級計分法 A（85 分含）以上。  

(三) 學業成績優良或具其它特殊表現。 

(四) 不得有違反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遭記過（含）以上之記錄。 

(五) 不得有違反本校「學生宿舍規則」，扣十點（含）以上之記錄。 

(六) 不得有學業成績不及格，達該學期學分修習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記錄

（含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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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學長姐遴選： 

(一) 申請同學需繳交申請表、歷年成績表、自傳為必要項目，其服務計畫、其

它有助於審查之輔助資料為加分項目，必要項目資料不全不予審查。 

(二) 由系教官（輔導老師）實施資格初審與面談，會請各學系主管同意，排訂

優先順序，列正取及備取，經學務長核定後公告。 

(三) 上述甄選之服務學長姐以原就讀學系為分配原則，若該學系未有人員報

名或報名人數不足、缺員或新增學系時，得由系教官（輔導老師）或學系

主管自行遴選其他學系學生擔任，並完成報名程序後簽請核定。 

六、服務學長姐權益： 

(一) 優先分配住宿，齋舍由學生住宿組統一分配，並以分配新生齋為原則。 

(二) 依參與出席新生各項活動比例，原則上發給獎學金以資鼓勵，並區分二階

段發給獎學金。獎學金金額由生輔組視當年之預算分配調整或刪除，並應

於當年度任職前告知。 

(三) 自願辭職或經考評不適任時，二週內退宿並依比例繳回獎學金，未發放之

獎學金則不予發放。 

七、服務學長姐職責： 

(一) 依學生住宿組所分配之宿舍入住。 

(二) 應參加由學務處辦理之領導知能及實務工作研習，實施必要之知能訓練，

未能參加者，註銷入選資格，並由該系教官（輔導老師）上簽核示遞補。 

(三) 協助新生(含大二轉學生)入住宿舍服務、新生領航營、新生自治幹部遴選、

全校運動會或相關之新生活動。 

(四) 服務學長姐針對各系教官(輔導老師)分配之新生(含大二轉學生)名單，協助

適應環境或實施課業輔導，並填寫訪談服務記錄表。(學期結束前每位新生

均需完成訪談，每月至少需繳交訪談紀錄四份(訪談內容文字不得少於100

字)，並於當月底前繳交，未依時完成者將停止宿舍服務學長姐之權益)訪

談服務記錄表如附件一。 

(五) 辦理各學系新生師生座談，協助新生生活、學習活動及行政事宜。 

八、服務學長姐考評： 

(一) 生輔組應辦理期中座談，瞭解新生適應環境情形，並對服務學長姐實施輔

導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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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輔組應召開服務學長姐考評會議，表現優異者給予行政獎勵並發給證

明。 

(三) 服務學長姐違反學校相關規定，由考評會議議決後陳請學務長核定繼續

任用與否。 

九、優秀服務學長姐遴選： 

遴選資格及程序： 

(一) 全程參與新生各項活動(如知能訓練、新生入住、新生領航、全校運動會、

新生訪談或相關之新生活動及會議等)，始得報名參選(經系所、輔導教官

專案推薦及特殊原因請假完成程序者除外)。 

(二) 完成當年度規定新生訪談紀錄篇數(訪談新生不得重複)。 

(三) 服務學長姐服務期間各項表現深獲系輔導教官(輔導老師)、系所老師及生

輔組考評肯定者。 

(四) 生輔組應召開優秀服務學長姐遴選會議，評選人數以當年度服務學長姐

人數15%計且評分項目需達85分，表現優異者核予當選證書暨行政獎勵；

另生輔組視當年之預算分配調整或刪除發放獎學金，以資鼓勵。 

(五) 評分項目：(1)各項活動出席率30分(2)新生訪談紀錄25分(每多一篇加1

分)(3)與系輔導教官互動學習42分(4)續任新生服務學長姊3分。評分項目

如附件二。 

十、新生服務團隊(以下簡稱新生團隊)人數與服務期程： 

(一) 核心規劃團隊：以十三名至十五名為原則，於前一學年度之十一月完成籌

組，並服務至新生領航營結束。 

(二) 新生隊輔：每小隊安排二名新生隊輔，以服務學長姐兼任之，不足之員額

由生輔組另行招募。 

(三) 其他協助人力：核心規劃團隊或生輔組得視實際需要招募。 

(四) 當屆服務學長姐不得擔任核心規劃團隊或其他協助人力；額外招募之新生

隊輔，不具有服務學長姐身分。 

(五) 除核心規劃團隊外，新生隊輔及其他協助人力之服務期程以新生領航營當

周為原則。 

十一、新生團隊之資格與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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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心規劃團隊資格不限，以大學部與曾擔任服務學長姐者優先考量，由生

輔組與前一屆團隊共同遴選。 

(二) 新生隊輔與其他協助人力資格不限，必要時得參採服務學長姐之資格與

遴選方式，由生輔組與核心規劃團隊共同遴選。 

十二、新生團隊權益與職責： 

(一) 原則上發給獎學金，由生輔組視當年之預算分配調整或刪除，並應於當年

度任職前告知。 

(二) 服務學長姐兼任之新生隊輔，不得領取新生團隊之獎學金。 

(三) 自願辭職或經考評不適任時，則不予發放獎學金。新生領航營或籌備期間

無故未到或擅離職守，得扣減獎學金。 

(四) 應參加由學務處辦理之領導知能及實務工作研習，實施必要之知能訓練 

，未能參加者，註銷入選資格。 

(五) 協助新生入住與新生領航營各項活動之規劃、執行、參與。 

十三、服務學長姐及新生團隊所需經費由學務處編列支應，各項費用額度另

訂。本要點未盡事宜，由生輔組補充解釋。 

十四、本要點經學務會報通過，學務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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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清華大學 學年度新生服務學長姐訪談服務記錄表 

 月份第 次 人 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服務對象： 學系 學號 姓名 

服務訪談內容： 

生活輔導：(人際關係、時間管理、家庭狀況、經濟狀況、社團活動、校園

資訊) 

課業協助：(選課輔導、學習方法、學習資源、課業輔導、學習經驗、) 安

全關懷：(宿舍環境、交通資訊、疾病關懷、身體保健、安全反應管道) 

生涯規劃：(課程規劃、境外學習交流資訊、服務學習、經驗分享、雙專長

資訊、實驗室資訊) 

建議事項： 

服務學長姐 

 會 辦 

 

○○系 

○○○導

師 

 

系所教官

輔導老師 

 

承辦人 
 

○○系

主任 

 

 

生輔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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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優秀服務學長姐評分項目表 

類別 評分項目 評分 評分人員 備註 

各項活動出席率 

(30分) 

籌備會議(5分)   

因特殊狀況 

完成請假 

者，酌予配 

分。 

 

營前訓練(知能學習) 

(5分) 
  

新生入住(5分)    

新生領航(5分)    

期中檢討會(5分)   

全校運動會(5分)   

新生訪談紀錄 

(25分) 

標準篇數 12篇(25分)    

增加一篇(加 1分)    

與系教官互動學習 

(42分) 

服務性(21分)   
由各系教官

評分 

互動性(21分)   
由各系教官

評分 

續任服務學長姊 

(3分) 

續任一年加 1分、2年

2分以此類推 
  最高 3分 

合計   


